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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证券代码: 600798    股票简称：宁波海运      编号：临 2005—007 

 
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暨召开 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

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05 年

4 月 15 日以面呈和传真方式发出。会议于 2005 年 4 月 26 日在宁波金港

大酒店会议室举行。会议应到董事 14 人，10 位董事亲自出席，高尚全

独立董事、张谨、章骏良、管雄文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， 分

别委托包新民独立董事、许爱红董事和徐炳祥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

权，4 位监事和公司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召开符合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二、第三项议案为关联交易，已事先得到公司独

立董事高尚全、高德毅、唐绍祥和包新民的认可，关联董事徐炳祥、蒋

宏生、吴明越、虞顺德、褚敏、管雄文（委托徐炳祥董事表决）回避了

对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。经会议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2005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；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将公司持有的宁波大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

18.36%的股份转让给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公司的议案》。 

为了加快实施公司“大交通”战略，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对外投资结

构，集中财力培育核心竞争力， 在积极提升海运主业竞争力的同时，

积极拓展公路投资项目，不断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抗风险能力，壮大

公司整体实力与规模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，公司拟将持有的宁波大通

18.36%股份以11370.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宁波交投”）。在《股份转让合同》生效后 30 日内，宁波交

投将转让款项一次性支付给本公司。  

本次转让已得到宁波市交通局甬交科[2005]127 号批准。 

本次交易涉及本公司与第五大股东，属于关联交易。 本公司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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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高尚全先生、高德毅先生、唐绍祥先生、包新民先生在本次交易前

发表事前认可意见,认为：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符合市

场交易原则,本次交易中关联方的交易条件同等,不存在对公司显失公

平的情况。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,  从长远和战略

来看，符合广大股东的利益。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公司第三届

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 

公司关联董事徐炳祥、蒋宏生、吴明越、虞顺德、褚敏、管雄文（委

托徐炳祥表决）。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，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

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本次关联交易详细情况见编号为临

2005-007《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投资组建宁波海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议

案》。  

为了加快实施公司“大交通”发展战略，海陆并举、培育核心竞争

力,壮大公司整体实力与规模，不断提高行业地位和抗风险能力，促进

公司可持续发展。 公司拟与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

波交投”）共同投资组建宁波海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。该公司注册资本

12 亿元人民币，本公司出资 6.12 亿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51%，宁波交投

出资 5.88 亿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9%，上述投资自 2005 年 6 月起至 2007

年分四期投入。公司将于 2005 年 6 月、9月，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投

入 1.53 亿元、0.663 亿元、1.9635 亿元和 1.9635 亿元。宁波交投亦按

比例相应投入注册资本金。 

本次交易涉及本公司与第五大股东，属于关联交易。本公司独立董

事高尚全先生、高德毅先生、唐绍祥先生、包新民先生在本次交易前发

表事前认可意见,认为本次双方投资组建高速公路公司符合市场交易原

则,本次交易中关联方的交易条件同等,不存在对公司显失公平的情况。 

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, 有利于做大做强宁波海运，

从长远和战略来看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交易提

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
公司关联董事徐炳祥、蒋宏生、吴明越、虞顺德、褚敏、管雄文（委

托徐炳祥表决）在表决本议案时回避表决，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将

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关联交易详细情况见编号为临

2005-007《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将公司自筹资金 2.8 亿元人民币左右从境外

购置两艘4万吨级二手散装货轮调整为以4.3亿元人民币左右从境外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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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两艘 5.5 万吨级二手散装货轮的议案》。 

2004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将自筹资金购置 1艘 7万吨级和 1艘 3.5 万吨级二手散货轮调整

为自筹资金 2.8亿元人民币左右从境外购置 2艘 4万吨级二手散货轮的

议案》。由于航运市场的变化，国际二手船市场价格不断上涨，原定的

购船价格已难以完成预定目标船的购置。为继续实施公司运力发展计

划、不断扩大运输市场的份额，公司拟将公司自筹资金 2.8 亿元人民币

左右从境外购置两艘4万吨级二手散装货轮调整为以4.3亿元人民币左

右从境外购置两艘 5.5 万吨级二手散装货轮。经可行性论证，本项目单

船年利润净额 879 万元左右，投资回报率 4.15%左右，投资回收期 7.7

年左右。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实施购船协议及借款合同的签

署等相关事宜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五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3 月 22 日发布的《关于督促上市公司修改公司

章程的通知》(证监公司字［2005］15 号)，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3 月

25 日发布的工作备忘录第 12 号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》的要求, 结合我

公司实际情况，拟对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，修订条款详见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

议案》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六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制订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<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>的议案》。 

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，切实保护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及

利益相关者的利益，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颁布的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公司《章程》的修订及企业的实际情

况制定了《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（草案）》, 详见

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://www.sse.com.cn。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七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将公司持有的蛇口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75%的

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润洋投资公司的议案》。 

1998 年 12 月，公司采用零债务转让，即所有债务均由原股东承担

方式，以 165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协议受让深圳安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
所持蛇口船务运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蛇口船务”）75%股权。蛇口

船务主要经营班轮件杂货运输、大宗货物租船运输业务。 注册资本 54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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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港元，截止 2004 年末， 蛇口船务总资产 8794.90 万元，净资产 6983.6

万元，未分配利润为 994.8 万元，2004 年度实现主营收入 8149.80 万元，

实现净利润 616.28 万元（已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

计）。   

为了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对外投资结构，整合公司资源和经营业务，

集中财力培育核心竞争力，不断提高抗风险能力，公司拟将持有蛇口船

务的 75%股权以 51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润洋投资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深圳润洋”）。 

本次股份转让价格是依据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《蛇口

船务运输有限公司资产评估项目--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（截止 2005 年 3

月 31 日，蛇口船务净资产帐面价值为 7121.26 万元，净资产评估价值

为 6829.01 万元）所确认的评估值作价。 

 深圳润洋成立于 2005 年 4 月，是由郑仕南等 12 位自然人组建的

投资公司，主要从事投资兴办实业。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大

厦 618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郑仕南。注册资本：1000 万元。 

 八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 2005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 

  

公司定于 2005 年 5 月 27 日在宁波金港大酒店会议室召开 2005 年

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（一）会议时间：2005年 5月 27日上午 9时 30分 
（二）会议地点：浙江省宁波市杨善路 51号金港大酒店会议室 
（三）会议审议议案： 
 1、审议《关于将公司持有的宁波大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8.36%

的股份转让给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公司的议案》；  

2、审议《关于投资组建宁波海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议案》；  

3、审议《关于将公司自筹资金 2.8 亿元人民币左右从境外购置两

艘4万吨级二手散装货轮调整为以 4.3亿元人民币左右从境外购置两艘

5.5 万吨级二手散装货轮的议案》；  

4、 审议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；  

5、 审议《关于制订<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>的

议案 》。 

（四）出席会议对象 

1、2005 年 5 月 19 日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登记日，凡在这一天

交易结束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

公司全体股东，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，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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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。 

2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出席会议。 

3、参加会议办法 

凡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股东于 2005 年 5 月 24 日上午 8

时至下午 4时，持股东帐户卡、本人身份证（股东代理人另需授权委托

书及代理人身份证），法人股东代表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授权

委托书、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。股东也可在 5月 24

日之前书面回复公司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预约登记，内容为股东名

称、身份证复印件、股东帐号、股权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、联系

电话、地址及邮编(受托人须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)，并

注明“股东大会登记”字样。电话委托不予受理。 

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。 

4、联系地址 

地址：宁波市中马路 568 号  公司证券部 

邮编：315020    

电话：（0574）87356271-3503      传真：（0574）87355051 

联系人：黄敏辉  徐勇    

   

专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

 

 

 

 

附件： 

1、 授权委托书。 

2、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3、《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（草案）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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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宁波天健永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宁波大通开发股份有

限公司 2004 年度审计报告》； 

2、《宁波大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项目—资产评估报
告》； 

3、本公司与宁波市交通投资开发公司签署的《关于转让宁波大通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8.36%股份的协议》； 

4、宁波市交通局甬交科[2005]127 号《关于同意转让所持宁波大通

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股权的批复》； 

5、宁波市交通局甬交办[2005]129 号《关于同意组建宁波海运高速

公路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； 

6、交通部交公路发[2004]267 号《关于国道主干线宁波绕城公司西

段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； 

7、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《宁波绕城高速公路西段交通量分析与预

测报告》； 

8、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《宁波绕城高速公路西段财务评估报告》； 

9、《投资组建宁波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合作协议》； 

10、《投资组建宁波海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； 

11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宁波海运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

报告》； 

12、宁波市交通局甬交办[2005]128 号《关于宁波绕城高速公路西

段项目在建工程投入承诺的函》； 

13、《关于购置二艘五万五千吨级散货船经济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； 

14、浙江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《蛇口船务运输有限公司资产

评估项目--资产评估报告书》； 

15、本公司与深圳润洋投资公司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合同》； 

16、蛇口船务运输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董事会决议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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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授   权   委   托   书 

 

兹全权委托  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代表我单位（个人）出席宁波海

运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并代为行使表决权。 

    委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    委托人持股数：            委托人股东帐号： 

    受托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
    委托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代为行使表决权范围： 

 

 

 

 

 

注：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，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

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；委托人为法人的，应加盖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

事或者由其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。 

   

 

回    执 

 

截止 2005 年 5 月 19 日，我单位（个人）持有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

司股票             股，拟参加公司股东大会。 

    股东帐户：               持股数： 

    出席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股东签名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 年 5 月   日 

 

注： 授权委托书剪报、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

 

 

 

 


